投诉处理结果公告（抚财购〔2025〕27号）
一、项目编号：JXJZ-2025-G017
二、项目名称：江西省临川第二中学实验室提升改造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上饶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  址：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三清山中大道188号带湖花城一期51幢1-3、1-4
被投诉人：江西省临川第二中学
地  址：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龙津路369号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1.招标文件中供货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不合理，限制潜在供应商。2-13.招标文件中相关要求设置，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本项目已经废标，待项目重新公告时，投诉人如对修改后的采购文件仍有异议，可以依法进行质疑。

